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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采购法和招投标法的适用问题早已走入人们的视野，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对政府采购法和招投

标法的适用研究是解决现实中相关问题的重中之重。本文以国家财政部发布的政府采购典型案例——X
医院医疗设备采购项目投诉案为研究内容，通过描述代理机构就医院的医疗设备采购进行招标、开标、

评标的过程中，采购人违规定标、供应商申诉、代理机构回复以及最终判定废标的情形，突出强调医疗

设备项目属于货物采购，其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均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而非《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这一案例对现实生活中医疗设备招标工作的开展具有借鉴与规范意义，也推动

了政府采购法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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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w and bidding law has long come into people’s vi-
sion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s. The study of the application of government procure-
ment law and bidding law is the top priority to solve the relevant problems in reality. This paper 
takes the complaint case of the medical equipment procurement project of X Hospital, a typical 
case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s the research content. In the 
process of bidding, bid opening and bid evaluation of the medical equipment procureme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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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 by the agency, the situation of the purchaser’s illegal bidding, the supplier’s complaint, 
the agency’s reply and the final decision of the rejection of the target are described. It is empha-
sized that the medical equipment project belongs to the procurement of goods, and its procure-
ment method and procurement procedure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overnment Pro-
curemen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ather than the Tendering and Bidding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case has reference and norma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equipment bidding work in real life and also promot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gov-
ernment procuremen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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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案例来自财政部公开发布的三批共 32 个政府采购(行政裁决)指导性案例。这些指导性案例从财政

部裁决生效的大量政府采购投诉和举报案例中筛选而出，基本涵盖了实际采购中绝大部分的热点与难点

问题。本案例为第 16 号案例。 

2. 案例简介 

(一) 案情介绍 
代理机构 Y 公司受采购人 X 医院委托，就该院的医疗设备进行公开招标，并且先后开展了开标和评

标工作。8 月 31 日，根据代理机构 Y 公司发布的中标公示，B 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9 月 1 日，供应

商 A 公司提出质疑，代理机构 Y 公司在 9 月 13 日答复质疑。9 月 28 日，代理机构 Y 公司书面通知排名

前三的投标供应商 A 公司为中标供应商。 
1、B 公司的申诉 
11 月 1 日，B 公司向财政部提起投诉，投诉事项为：1. 采购人 X 医院干预影响评标工作。2. 采购

人 X 医院无视评标委员会的评审结论，违规改变中标结果。3. A 公司不具备制造商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

权，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4. A 公司具有不良记录，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2、三方回应 
采购人 X 医院称：1. 评审现场，采购人 X 医院工作人员将前期调研情况向评标委员会简单介绍。2. 

评标结果公示后，A 公司提出质疑，代理机构 Y 公司组织原评标委员会对质疑事项进行复核。采购人 X
医院基于原评标委员会的复核结果组织党政联席会，认为 B 公司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行为，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确定第二中标候选人 A 公司为中标供应商。3. 投诉事项

3、4 属于报名时的资质问题，由代理机构 Y 公司负责答复。 
代理机构 Y 公司称：1. 评标过程中，采购人 X 医院工作人员确实进入评标室。2. 采购人 X 医院依

据招标文件有关“评审委员会对投标人综合评价，按照评标得分由高到低排序，提出前三名为中标候选

人，将候选人报招标人，由招标人最终确定中标人”的规定，确定 A 公司为中标供应商。3. A 公司投标

文件中提交的授权为 T 公司的转授权，并非制造商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4. B 公司提及的 A 公司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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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的情况并未对外公布，代理机构 Y 公司在开标时无法获知。 
A 公司称：1. 其完全响应招标文件关于“产品代理商应出具生产厂商针对本项目开具的唯一授权书”

的要求。2. 其近三年内没有不良记录、违法违规或失信行为。 
(二) 案件处理结果及理由 
1、处理结果 
鉴于本项目尚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决定采购行为违法，责令采购人废标，重新开展采购活动。1

并责令采购人 X 医院、代理机构 Y 公司限期改正，给予代理机构 Y 公司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罚。 
2、处理理由 
本项目属于货物采购，其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均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执行。本项目未按上述规定执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和第六十四条第一

款的规定。2鉴于本项目法律适用错误，财政部不再对投诉事项逐一审查。 
(三) 争议焦点 
综上可知，采购人 X 医院、代理机构 Y 公司、供应商 A 公司以及 B 公司的争议焦点为： 
采购人 X 医院的工作人员是否可以参与评标工作？即采购人是否可以加入评标委员会参与评标工作 

[1]？ 
X 医院是否存在违规改变中标结果的行为？即采购人是否可以绕过评标委员会，自行对评标结果进

行更改？ 
关于 A 公司自身的资格问题，其是否满足招标文件的“唯一授权”以及是否具有不良的记录？即关

于供应商资格问题的探讨。 

3. 争议焦点分析 

(一) 焦点问题一——X 医院参与评标工作的问题 
根据 2012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评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 69 号)的规定，采购

人可派代表作为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但参加评审时需要向代理机构出具授权函。3可见，我国允许采购人

作为评标委员会的成员开展评标工作，即在本案中 X 医院有权加入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2]。且 X 医院工

作人员只是进入评标室，并且就前期调研工作向其他委员会成员介绍，并无任何不当行为，符合法律规

定，并不影响评标工作的正常公正开展。实际生活中，通过招标方式开展的采购活动，一般不允许采购

人派代表加入评审委员会，但也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考虑；通过非招标方式开展的采购活动，如竞争性谈

判等，采购人一般派代表加入评价小组。 
(二) 焦点问题二——X 医院违规改变中标结果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六十四条规定，采购人须按照法律已明确规定的采购程序开

 

 

1《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20 号)第十九条 财政部门经审查，认定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中

标、成交结果的，或者中标、成交结果的产生过程存在违法行为的，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一) 政府采购合同尚未签订的，分别

根据不同情况决定全部或者部分采购行为违法，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二) 政府采购合同已经签订但尚未履行的，决定撤销合

同，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三) 政府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的，决定采购活动违法，给采购人、投诉人造成损失的，由相关责任人

承担赔偿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的政府采购适用本法。本法所称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

为。本法所称货物，是指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括原材料、燃料、设备、产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六十四

条：采购人必须按照本法规定的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进行采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本法规定，要求采购人或者采购工作人

员向其指定的供应商进行采购。 
3《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评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 69 号)第三项严肃政府采购评审工作纪律：采购人委派代表参加评审

委员会的，要向采购代理机构出具授权函。除授权代表外，采购人可以委派纪检监察等相关人员进入评审现场，对评审工作实施

监督，但不得超过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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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采购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能在法定程序之外，使采购人向指定的供应商采购。本案中，X 医院

作为采购人，明显违反采购法的规定，自行组织党政联席会，以 B 公司提供虚假证明材料为由将其从中

标候选人中排出，让第二顺位候选人成为最终的评标人。《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规定，采

购人若违背政府的采购政策进行工作，则需追究其法律责任。4本案中采购人 X 医院违背招标代理机构 Y
公司的评标结果，不顾 A 公司才是中标候选人的第一名，自行判定 B 公司存在提供虚假材料的情况，将

B 公司排除。这一行为显然违背了政府采购的政策，应该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 焦点问题三——供应商 A 公司的资格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相应的条

件，如独立的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良好的商业信誉以及完善的会计制度、相应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纳税和社会保障的良好记录等。本案中，对于 A 公司作为招标候选人资格的争议点就是其近三年是否有

重大违法记录。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重大违法记录是指基于

供应商违法的经营行为，而给予其刑事处罚或者较为严厉的行政处罚。5 具体在案情中，代理机构 Y 辩

称因对 A 公司的处罚未公布，所以无从得知；而 A 公司声称近三年来，自身并没有不良记录、违法违规

或者失信行为。所以，对于 A 公司是否具有第五项的规定事项，其作为候选人的资格是否有问题无法判

断。而根据代理机构 Y 公司的陈述，A 公司的授权，并不是制造商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不符合招标文

件的相关规定，所以 A 公司没有作为供应商的资格。 

4. 关于本案的理论分析 

(一) 政府采购法与招投标法的适用 
《政府采购法》自实施以来，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与《招标投标法》的适用不相协调。在国家计委

的起草和积极推动下，1999 年《招标投标法》正式出台。通过对外国法律的学习借鉴，3 年后《政府采

购法》随之发布。但这部被公认为在法理上有优势地位的法律，在应用于实践中时，却时常与《招标投

标法》发生矛盾。如《政府采购法》明确规定适用范围包含货物、工程以及服务，但事实上我们对于工

程建设依然按照《招标投标法》进行[3]。所以，为正确完成采购，我们需要对两法的适用范围以及区别

点进行充分把握。 
通过对两法的适用范围以及相关法条的分析，我们发现：政府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的工程应该适用

《招投标法》，但是需要执行政府采购政策；政府采购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采购相关货物等时应该适用《政

府采购法》而不适用《招标投标法》。正如本案例中医疗设备项目属于货物采购，其采购方式和采购程

序均应按照《政府采购法》而非《招标投标法》。 
《招标投标法》贯彻充分竞争的原则，体现的是一般性的公平交易规则；《政府采购法》从世界多

国的经验来看，本质上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项政策，更偏重于保护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宏观调节和扶

持中小企业导向性明显。 
(二) 采购人变更代理机构评标结果 
1、采购人不得在法定程序之外确定成交供应商 

 

 

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六十八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

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一) 未依照政府采购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方式实施采购；(二) 未依法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政府采购项目信

息；(三) 未按照规定执行政府采购政策；(四)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导致无法组织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或者国家财产

遭受损失；(五) 未依法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抽取评审专家；(六) 非法干预采购评审活动；(七) 采用综合评分法时评审标准中

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八) 对供应商的询问、质疑逾期未作处理；(九) 通过对样品进行检测、对供应商进

行考察等方式改变评审结果；(十) 未按照规定组织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 
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所称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

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因

违法经营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限届满的，可以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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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采购人必须按照本法规定的采购方式以及

程序开展采购工作。采购人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向单位或者个人指定的供应商进行采购。本案件中，采购

人 X 医院无视代理机构 Y 公司的评标结果，自行组织党政联席会，认为 B 公司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

标的行为，所以确定第二候选人 A 公司作为最终的中标供应商。这是违反《政府采购法》，在法定程序

之外确定中标者的行为。 
2、采购人组织重新评审的合法路径 
首先，关于重新评审的条件。《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采购人以及采购代理人不

能在财政部门规定的情形以外重新组织评标工作。若依规重新进行评审，应书面财政部进行报告。采购

人不能通过检测样品以及考察等方式随意改变评审结果。6可见，《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明确作出了禁

止性规定。所以，重新评审适用的情形有哪儿些呢？《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

令第 87 号)第六十四条强调，除其所明确规定的四种情形外，任何人不能在评审委员会评标结束后改变

评标结果。7 
其次，关于重新评审的方式。第一，评审中的复核。复核是指在代理机构做出评议结果后直至评审

报告被签署的这段时间内，采购人以及代理机构等各方对评审委员会所做意见的检查。在评标和竞争性

磋商中，复核只对六十四条所明确规定的四种情形[4]。在竞争性谈判和询价采购中，只有价格和资格两

方面可能存在错误。若经过复核后发现，确实存在明显错误且需要进行改正的情形，则采购人以及评审

委员会应该在当场依据确切的法律规定进行修改，并且在评审报告中做出详细记录。第二，评审后再次

评议。再次评审是指评议结果出台，各方均在评议报告上签字确定后，评标委员会等主体对自己所做的

评标意见的再一次审查。对评标结果汇总公示以后，除发生六十四条明确规定的四种情形以外，任何人

不能以任何理由对结果进行修改。第三，质疑后配合协助答复。在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后，若参与采购的

供应商对评审过程或者评审结果提出质疑，原评标委员会以及参与评标工作的小组成员需要配合采购人

以及采购带机构对质疑问题进行及时答复。 
最后，关于重新评审后的处理。重新评审后，若发现原评议过程或者评议结果确实存在问题，则根

据法律规定立即予以改正。且将改变的结果以及相关事项报告给同级财政部门。 
(三)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对供应商资质审查的方式 
采购人以及代理机构需要重视并且严格加强对供应商资质的把控。资质把关应分四步走。首先，要

求供应商提供合法的资质证明文件。对于资质证明文件，原则上应该要求对方提供原件，如因客观情况

无法提供，应该出具说明文件及复印件，二者都需要加盖公章。公章的加盖说明了相关单位对资质证明

文件的真实性起到了担保作用。第二步，要对供应商进行全面完整的审核。第三步，对供应商的审核应

设置监督程序。采购人及其代理机构应将审核确认符合条件的供应商的资质证明以及相关文件公示，接

受其他供应商以及各方当事人的监督。 

5. 结论 

通过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政府采购法和招投标法两法并行但不矛盾。从两法的关系看，《招标投

 

 

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四条除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的情形外，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

以任何理由组织重新评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组织重新评审的，应当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财政

部门。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不得通过对样品进行检测、对供应商进行考察等方式改变评审结果。 
7《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六十四条：评标结果汇总完成后，除下列情形外，任何人不得修

改评标结果：(一) 分值汇总计算错误的；(二) 分项评分超出评分标准范围的；(三) 评标委员会成员对客观评审因素评分不一致的；

(四) 经评标委员会认定评分畸高、畸低的。评标报告签署前，经复核发现存在以上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当场修改评标结

果，并在评标报告中记载；评标报告签署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发现存在以上情形之一的，应当组织原评标委员会进行重

新评审，重新评审改变评标结果的，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投标人对本条第一款情形提出质疑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

以组织原评标委员会进行重新评审，重新评审改变评标结果的，应当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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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法》可以说是《政府采购法》的配套法律，这也符合国际通行作法和各国的立法经验的。同时，在处

理两法关系时，应按“后法优于前法”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当《政府采购法》的

规定与《招标投标法》不一致，或《政府采购法》另有特别规定时，应遵行《政府采购法》[5]。所以说，

招投标与政府采购制度有联系，但两者不能划等号；政府采购法与招标投标法有交叉，但不矛盾，而是

相互协调、彼此补充。 
同时，在两法的适用的冲突上，我们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对废标、投诉和处理程序等多项

规定上，两法都存在不少的差异。但这些通常在程序规范上没有冲突，冲突一般发生在实施过程中，特

别是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标领域。但这其实是主管监督机关间的冲突，是由于主管机构和监督体系不一致，

使有些招标人“为了规避监管，钻了法律的空子”。我们目前真正应该改善的是“执法竞争”的局面，

同时，两法在价值目标、宽严程度等规范上面的对齐和修订，也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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